


梁财农〔2021〕100号


关于拨付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）的通知

梁河县农业农村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：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（2021）5号）、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（2021）46号）、《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梁河县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梁政办发（2021）32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历年梁河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结余测算，现将拨付你们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1300.994201万元，其中：拨付2021年中央补贴资金1300万元，拨付历年结余资金0.994201万元。补贴面积170711.61亩。具体明细详见附表，款项列入2021年 “2130122-农业生产发展”预算支出科目。单位政府经济分类科目请按照资金管理支出方向列支。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用于耕地地力保护的资金，按规定通过粮食风险基金专户下达拨付，资金由州级专户拨入县市专户，实行封闭运行。
    二、请各乡镇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财政直接补贴农民资金“一折通”发放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组织补贴资金的拨付工作，务必于6月30日前将补贴资金兑付到位。要切实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2021年县级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审核表


梁河县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28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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